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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河南省工程保证信息管理系统》

信息对接管理办法

为规范工程保证业务信息化统一管理，落实国务院办公

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

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19〕41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

结合本省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《河南省工程保证信息管理系统》（以下简称：

《管理系统》）是本省工程保证业务的信息化统一管理系统，

包含了银行机构、保险公司和专业工程担保机构出具的保

函。

第二条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负责《管理系统》的

管理和服务。

第三条 在本省开展工程保证业务的保证人及建设工程

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出具的保函应纳入《管理系统》，实

行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及验真服务。

第四条 保证人出具的保函信息，可由保证人注册自行

录入《管理系统》。

第五条 建设工程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出具的保函信

息，由建设工程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与《管理系统》实施

信息对接，定时传输到《管理系统》。

第六条 建设工程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与《管理系统》

实施信息对接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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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经工商注册、有资格提供线上服务的平台；

（二）与省内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签订服务合同的；

（三）建设工程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的保证人应符合

《河南省工程保证人管理办法》要求；

（四）平台出具的保函应符合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

厅关于印发《工程保证保函基本要求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豫

建规〔2019〕2 号）要求。

（五）建设工程电子投标保函服务平台应具有健全的建

设、运行、管理、服务方案和技术力量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；

通过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ICP 备案，并通过公安机关省级

等保办的等保安全测试（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评测）的证明材

料；

（六）自觉维护《河南省工程保证信息管理系统》，保

证管理系统内信息、数据的安全；遵守各地相关部门的管理

规定，遵守网络监管，并接受《管理系统》的技术监管。

（七）在河南有经公司授权的业务联系负责人负责协调

保函信息对接业务。

第七条 河南省工程担保行业协会在收到建设工程电子

投标保函服务平台要求实施信息对接申请后，对符合本办法

第六条要求的，在 15 日内提供信息对接服务。

2020 年 5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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